
進
用
統
計
分 , 
析
探 ，.
討

全 3
民 ;
健

保 2
技

口?

保
金 :\,Õ 

y 額
公已正

分
級
表
之

k 間
題

、。
2 

主
., 
. 

、 謝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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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笠
、
叫
前
川
、
一
=
口

一
、
研
究
背
景
與
目
的

我
國
現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多
半
以
「
薪
資
所
得
」
做
為
計
算
保
險

費
的
基
礎
，
同
時
明
訂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規
定
，
例
如
:
勞
工
保
險
有

「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」
、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則
有
「
保
險
倖
給
分
級
表
」
'
民
國

八
十
四
年
以
前
，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除
作
為

計
算
被
保
險
人
每
月
應
繳
納
之

保
險
費
外
，
亦
為
被
保
險
人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計
算
可
求
償
現
金
給
付
的
標

準
。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自
八
十
四
年
開
始
實
施
，
沿
用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概

念
，
惟
因
全
民
健
保
只
有
醫
療
給
付
，
因
此
分
級
表
的
功
能
僅
限
於
計
算
被

保
險
人
應
繳
保
險
費
。
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制
訂
與
沿
用
自
有
其
政
治
、
文
化
、
社
會
經
濟
背

景
的
因
素
，
更
有
簡
化
徵
收
手
續
、
計
算
方
便
以
及
舊
制
易
於
大
眾
接
受
與

執
行
等
優
點
。
惟
有
學
者
指
出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採
用
「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」

的
缺
失
，
諸
如
:

級
數
太
少
、
級
距
過
少
、
最
高
投
保
薪
資
上
限
偏
低
、
同

一
級
內
有
效
費
率
遞
減
現
象
以
及
誘
人
低
報
少
繳
等
缺
點
(
經
建
會
，
一
九

九
O
;
陳
雲
中
，
一
九
九
一
;
陳
聽
安
，
一
九
九
三
;
鄭
文
輝
，
一
九
九
七

等
)
。本

文
除
重
申
現
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所
造
成
的
不
合
理

現
象
，
並
特
別
針
對
該
分
級
表
是
否
助
長
累
退
性
(
註
一
)
以
及
所
得
再
分

配
(
註
一
一
)
的
效
果
做
一
探
討
，
此
外
更
試
圖
根
據
統
計
理
論
上
組
中
點

(
昌
平
宮
宮
門
)
及
機
率
分
配
Q
S
E
E
-
-
司
已
Z
E
Z
E
S
的
概
念
，
將
現
行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(
註
一
二
)
投
保
金
額
分
佈
情
況
與
行
政
院
主
計

處
調
查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情
形
，
透
過
次
數
分
配

$
2
5
5
可
已
芯
片
片
F
Z
t

泣
。
口
)
轉
換
為
對
應
的
機
率
分
配
，
進
一
步
作
比
較
與
探
討
，
期
能
減
少
目
前
中
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予
人
詬
病
的
缺
點
，
以
為
有
關
當
局
決
策
的
參
考
。
華

氏

一
一
、
研
究
方
法
與
限
制

關
問

本
研
究
主
要
採
取
敘
述
研
究
方
法
，
廣
泛
蒐
集
研
究
有
關
投
保
金
額
分
八

級
表
的
相
關
文
獻
及
數
據
統
計
資
料
，
引
用
有
別
於
以
往
的
論
證
方
式
，
透
扣

過
統
計
理
論
中
機
率
分
配
圖
、
組
中
點
、
中
位
數
、
百
分
位
數
等
敘
述
統
計
滸

日
川

n
w
υ
 

鬥
〈U

內
/
』



(
兮
的
的
且
可
丘
吉
∞

S
E
E
m
)方
法
，
探
討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
不
合
理
現
象
。

由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對
第
一
類
到
第
四
類
的
被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有
不

同
規
定
，
其
中
又
以
第
一
類
第
二
目
(
公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之
受
僱
者
)
及
第

三
目
(
第
一
、
二
目
被
保
險
人
以
外
有
一
定
雇
主
之
受
僱
者
)
被
保
險
人
在

投
保
金
額
方
面
，
係
根
據
實
際
薪
資
申
報
，
較
符
合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調
查
各
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基
礎
相
同
，
考
量
資
料
的
相
對
性
、
完
整
性
及
配
合
性

起
見
，
故
以
下
均
以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第
二
、
三
目
被

保
險
人
投
保
薪
資
資
料
以
及
主
計
處
調
查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資
料
做
為

討
論
依
據
。貳

、
仝
氏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之

探
討

一
、
現
行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法
令
規
定

我
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第
八
條
將
被
保
險
人
分
為
六
大
類
，
另
根
據
全
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第
十
八
、
二
十
一
、
二
十
三
、
二
十
四
條
以
及
施
行
細
則
第

四
十
一
、
四
十
二
、
四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，
各
類
目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規
定

可
彙
整
如
表
一
所
示
。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(
表
一
一
)
從
原
先
設
計
的
三
十
級
，

隨
著
基
本
工
資
調
整
，
截
至
八
十
六
年
底
止
共
分
二
十
八
級
(
惟
自
八
十
七

年
一
月
起
調
整
最
高
一
級
投
保
金
額
等
級
五
五
四

0
0
元
適
用
二
十
九
級
)

分
別
有
九
0
0
元
、
一
二
0
0
元
、
一
五
0
0
元
、
一
九
0
0
元
以
及
二
四

0
0
元
等
五
種
級
距
，
最
低
一
級
投
保
金
額
為
一
五
三
六

0
元
，
最
高
一
級

投
保
金
額
為
五
三
0
0
0
元
，
上
下
相
差
約
有
三
點
四
五
倍
。

一
一
、
現
行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的
分
配
情
形

配
合
八
十
五
、
八
十
六
年
基
本
工
資
調
整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
分
級
表
由
原
來
設
計
的
三
十
個
等
級
調
整
為
二
十
八
個
等
級
(
如
表
二
)
，

最
低
一
級
投
保
金
額
為
一
五
三
六
0
元
，
最
高
一
級
投
保
金
額
為
五
三
O
O

0
元
，
其
中
以
第
五
等
級
投
保
金
額
一
八
三
0
0
元
申
報
人
數
最
多
佔
全
體

被
保
險
人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五
，
次
多
者
為
第
三
等
級
投
保
金
額
三
八
五

一
一-
0元
，
佔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的
百
分
之
十
九
。

若
單
以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分
配
情
形
而
言
，
其
中
以
第
三
級

投
保
金
額
一
六
五
0
0
元
申
報
人
數
最
多
，
比
例
最
高
，
佔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
人
總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點
五
，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申
報
投
保
金
額
最
高
一

級
五
三
O
O
0
元
者
佔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總
數
的
百
分
之
六
點
五
。
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分
配
情
形
而
言
，
其
中
以
申
報
第
五
級
投

保
金
額
一
八
三
0
0
元
人
數
最
多
，
佔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總
數
的
百
分
之
六

六
點
二
、
次
多
者
係
申
報
第
六
級
投
保
金
額
一
九
二

0
0
元
，
佔
第
二
類
被

保
險
人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點
七
。

至
於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人
均
以
第
五
等
級
投
保
金
額
一
八
三

0
0
元
投

保
，
第
四
類
被
保
險
人
其
中
以
第
一
級
投
保
金
額
一
五
三
六

0
元
較
多
外
，

其
餘
各
投
保
等
級
申
報
人
數
均
相
差
不
多
。

第
五
、
六
類
被
保
險
人
或
無
收
入
或
收
入
不
固
定
，
因
此
沒
有
規
定
投

保
金
額
，
其
保
險
費
計
算
不
適
用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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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現行全民健保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規定

被保險人類別 投 保 金 額

法令規定 數字說明
政府機關、公私立學 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 從15360元至53000元
校、專任有給或公職 額 分級申報

人員

固定雇主受僱者 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
額

無給職公職人員 。國大代表、省(市) 53000元
議員:按最高一級申報

。縣(市)議員:按勞 36300元
保投保薪資最高一級申

報

第一類 。鄉(鎮、市)民代表 16500元
及村里長:按第三類被

保險人之投保金額申報

僱用二十人以上的員 雇主及自營作業以其營 53000元
工雇主及律師、會計 利所得為投保金額專門
師、建築師等，專業 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
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業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
即自營作業者 投保金額

僱用十九人以下員工 以其營利所得為投保金 從36300元至53000元
的雇主 額 分級申報

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 由被保險人自行依投保 從17400兀至53000兀
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金額分級表申報 分級申報

第二類
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 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 由船員公會投保者一

長公會為外僱船員者 額 律為53000元
由海員總工會投保者

從33000元至53000元
分級申報

農民、漁民及水利會 依第一額被保險人之受 16500元
第類 會員 僱者與第二類被保險人

之平均投保金額計算

第四類
志願役軍人之眷屬 以其家戶肉軍人之薪資

所得為投保金額

第五
低收入戶 無投保金額，以全體保

榮民、榮民遺眷、其 險對象每人平均保費為
及第六類

他人口
基礎計算應純納保險

資料來源:徐衣琪撰，我圓全民健保各類、目被保險人投保金額問題之研究，一九九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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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暨被保險人分配，情形

|投保等級 投保金額 實際投保薪資 級距 人數 相對次數 累積相對次數

15360 15360以下 35528 0,35 0.35 

2 15600 15360-15600 900 14735 0.14 0.49 

3 16500 15601-16500 900 2252866 22.02 22.51 

4 17400 16501-17400 9∞ 136300 1.33 23.84 

5 18300 17401-18300 9∞ 3677936 35.94 59.78 

6 192∞ 18301-19200 9∞ 792971 7.75 67.53 

7 20100 19201-201∞ 900 197218 1.93 69.46 

8 21000 20101-21∞o 9∞ 140140 1.37 70.83 

9 21900 21∞1-219∞ 9∞ 116998 1.14 71.97 

10 22800 21901-228∞ 1200 168805 1.65 73.62 

11 24∞o 22801-24α)() 12∞ 17∞63 1.66 75.28 

12 252∞ 24∞1-252∞ 1200 19∞39 1.86 77.14 

13 264∞ 25201-264∞ 12∞ 126061 1.23 78.37 

14 27600 26401-27600 12∞ 126110 1.23 79.6 

15 28800 27601-288∞ 1500 185107 1.81 81.41 

16 30300 2880日的∞ 1500 178079 1.74 83 .15 

17 318∞ 3030日18∞ 1500 132830 1.30 84.45 

18 " 33300 31801-33300 1500 208728 "2.04 86.49 

19 34800 33301-34800 1500 92316 0.90 87.39 

20 36300 34801-36300 19∞ 264054 2.58 89.97 

21 38200 36301-38200 1900 102267 1. 00 90.97 

22 40100 38201-40100 1900 231419 2.26 93.23 

23 42ωo 40101-42仗沁 19∞ 107408 1.05 94.28 

24 43900 42∞1-439∞ 1鉤。 45409 0.44 94.72 

25 45800 43901-458∞ 19∞ 46597 0.46 95.18 

26 48200 45801 -48200 24∞ 58848 0.58 95.76 

27 50600 48201-506∞ 24∞ 41813 0.41 96.17 

28 53∞o 50601以上 24∞ 392322 3.83 93.6 

合計 10232967 100.∞ 100 

資料來源:中央健康保險局編印，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年報，一九九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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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全
民
健
保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問
題
分
析

(
一
)
累
迫
性
的
問
題
分
析

L
同
一
等
級
內
有
效
費
率
呈
遞
減
情
形

全
民
健
保
的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規
定
薪
資
在
某
一
等
級
內
時
，
投
保
金

額
以
該
級
之
上
限
為
計
算
保
險
費
的
基
礎
，
故
各
級
內
較
低
薪
資
的
被
保
險

人
須
負
擔
的
實
際
費
率
(
有
效
費
率
)
比
同
級
內
較
高
薪
資
被
保
險
人
來
得

重
。
茲
以
第
五
等
級
投
保
金
額
一
八

三
0
0
元
說
明
，
凡
實
際
薪
資
為
一

七
四
O

一
元
至
一
八
三
0
0
元
者
，

其
投
保
金
額
均
以
一
八
三

0
0
元
為

計
算
保
險
費
標
準
'
是
以
這
一
等
級

內
最
低
薪
資
者
(
一
七
四

O

三
兀
)

負
擔
的
有
效
費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點
四

七
，
而
此
等
級
內
最
高
薪
資
者
三

八
三
0
0
元
)
才
是
負
擔
法
定
費
率

百
分
之
四
點
二
五
。

由
表
三
以
及
圖
一
可
見
，
在
投
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中
的
每
一
等
級
，
隨

著
薪
資
的
增
加
其
有
效
費
率
將
遞
減

至
法
定
費
率
，
而
各
等
級
中
最
低
薪

資
被
保
險
人
的
有
效
費
率
卻
是
該
等

級
中
最
高
者
，
形
成
每
一
等
級
內
有

5 

有 4.75
效
費 4.5 l ' 
索
一「
弓乞 4.25

吋

4 1 
110叩 15飢到 190∞ 23000 270∞ 31αlO 35αlO 39αE 的000 470叩訕。∞ 5扭曲目αlO

實際薪資月額(元)

圖一各投保等級有效費率變動圖

效
費
率
呈
遞
減
，
形
成
累
退
負
擔
情
形
。

Z
以
每
組
上
限
計
算
保
險
費
易
導
致
低
報
誘
因

同
一
組
內
被
保
險
人
實
際
薪
資
若
接
近
某
一
等
級
上
限
相
對
負
擔
最

低
，
實
際
薪
奮
三
旦
超
過
該
組
上
限
而
進
入
較
高
等
級
，
則
因
適
用
較
高
的

投
保
薪
資
其
相
對
負
擔
瞬
間
增
加
，
舉
例
而
言
，
若
實
際
薪
資
為
一
七
三
九

九
元
者
適
用
投
保
金
額
一
七
四

0
0
元
，
但
實
際
薪
資
只
增
加
二
元
而
為
一

七
四
O

一
元
者
即
適
用
投
保
金
額
一
八
三0
0
元
，
因
此
造
成
實
際
薪
資
接

近
某
一
等
級
下
限
的
被
保
險
人
低
報
投
保
金
額
的
誘
因
。

(
二
)
所
得
逞
分
恥
的
問
題
分
析

L
投
保
金
額
最
高
上
限
有
偏
低
情
形

全
民
健
保
投
保
金
額
最
高
上
限
為
五
三
O
O
0
元
(
八
十
七
年
起
適
用

五
五
四
0
0
元
)
，
同
時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最
高
與
最
低
額
之
倍
數
為
三
點

四
五
倍
，
惟
依
據
主
計
處
八
十
六
年
臺
灣
地
區
所
得
分
配
資
料
，
最
高
興
最

低
所
得
組
之
倍
數
相
差
五
點
三
八
倍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申
報
金
額
顯
然
偏

低
。

同
時
，
由
於
分
級
表
設
有
最
高
上
限
，
因
此
當
被
保
險
人
薪
資
或
所
得

超
過
五
三
0
0
0
元
時
，
其
有
效
費
率
將
小
於
法
定
費
率
百
分
之
四
點
二

五
，
此
即
產
生
了
累
退
性
，
亦
違
背
社
會
保
險
所
得
再
分
配
的
目
標
。

Z
正
向
所
得
分
配
效
果
不
彰

截
至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止
之
資
料
計
算
，
全
民
健
保
被
保
險
人
之
平
均

投
保
金
額
為
二
二
八
九
七
元
、
中
位
數
為
一
八
O
五
五
元
。
經
換
算
可
得
平

均
數
為
第
七
四
百
分
位
數
、
中
位
數
即
是
第
五
十
百
分
位
數
，
就
統
計
觀
點 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243一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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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各投保等級有效費率

投保等級 投保金額 實際投保薪資 有效費率

15360 153ω以下 大於4.25%

2 156∞ 15360-156∞ 4.32%-4.25% 

3 165∞ 15601-165∞ 4.49%-4.25% 

4 174∞ 16501-174∞ 4.48%-4.25% 

5 18300 17401-183∞ 4.47%-4.25% 

6 192∞ 18301-192∞ 4.45%-4.25% 

7 201∞ 的201-201∞ 4.45%-4.25% 

8 21仗沁 20101-21α沁 4.44%-4.25% 

9 219∞ 21∞1-219∞ 4.43%-4.25% 

10 228∞ 21901-228∞ 4.42%-4.25% 

11 24α沁 22801-24α沁 4.47%-4.25% 

12 252∞ 24∞1-252∞ 4.46%-4.25% 

13 264∞ 25201-264∞ 4.45%-4.25% 

14 276∞ 26401-276∞ 4.44%-4.25% 

15 288∞ 27601-288∞ 4.43%-4.25% 

16 303∞ 2880日03∞ 4.47%-4.25% 

17 318∞ 3030凹的∞ 4.46%-4.25% 

18 333∞ 31801-333∞ 4.45%-4.25% 

19 348∞ 33301-348∞ 4.44%-4.25% 

20 363∞ 34801-363∞ 4.43%-4.25% 

21 382∞ 36301-382∞ 4.47%-4.25% 

22 401∞ 38201-401∞ 4.46%-4.25% 

23 420∞ 的101-42∞o 4.45%-4.25% 

24 439∞ 42∞1-439∞ 4.44%-4.25% 

25 458∞ 43901-458∞ 4.43%-4.25% 

26 482∞ 45801 -482∞ 4.47%-4.25% 

27 506∞ 48201-506∞ 4.46%-4.25% 

28 53α泊 50601以上 4.25%-以下

資料來源:中央健康保險局編印，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年報，一九九七。

註:有效費率=投保金額*法定費事實際投保薪資

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 -244一 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而
言
，
由
於
平
均
數
大
於
中
位
數
，
表
示
全
民
健
保
被
保
險
人
之
投
保
金
額

為
一
右
偏
之
分
配
，
亦
即
約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的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低
於

平
均
數
，
亦
即
僅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高
於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之
人
在
幫
助
低
於
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的
人
，
可
見
其
正
向
所
得
重
分
配
之
效
果
並
不
顯
著
。

丘
上
下
限
調
整
無
法
同
步
進
行
情
形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對
上
下
限
調
整
有
以
下
的
規
定
:

心
最
高
一
級
上
限
之
調
整
，
係
依
據
適
用
最
高
一
等
級
被
保
險
人
人
數

超
過
被
保
險
人
總
人
數
之
百
分
之
三
，
並
持
續
十
三
個
月
時
，
則
加
高
一

級
;

到
最
低
一
級
下
限
之
金
額
，
係
依
據
基
本
工
資
訂
定
，
故
若
基
本
工
資

調
整
則
下
限
亦
據
以
調
整
。

基
於
上
述
原
則
，
我
國
全
民
健
保
於
開
辦
時
，
其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共

三
十
級
，
後
因
最
低
工
資
之
調
高
，
截
至
八
十
六
年
底
止
縮
減
為

二
十
八

級
，
分
級
表
下
限
的
調
整
標
準
只
要
是
受
僱
勞
工
最
低
薪
資
適
用
基
本
工
資

計
算
則
較
無
疑
義
，
惟
卻
可
能
發
生
在
基
本
工
資
調
整
時
，
最
高
一
級
之
上

限
未
達
調
整
標
準
'
此
時
依
法
只
調
整
最
低
下
限
，
而
最
高
上
限
不
動
的
情

形
，
無
形
之
中
加
重
低
所
得
者
的
負
擔
，
也
減
低
所
得
再
分
配
之
效
果

。

顯

然
現
行
上
、
下
限
調
整
的
方
法
無
法
同
步
進
行
，
容
易
形
成
逆
向
之
所
得
再

分
配
。參

、
統
計
概
念
在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之
運
用

由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對
第
一
類
到
第
四
類
的
被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有
不

同
規
定
，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大
多
數
為
職
業
工
會
會
員
申
報
金
額
普
遍
低
，
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人
以
固
定
金
額
為

投
保
依
據
，
第
四
類
被
保
險
人
人

數
甚
少
，
第
五
、
六
類
被
保
險
人

無
固
定
收
入
，
其
中
只
有
以
第
一

類
第
二
目
(
公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之

受
僱
者
)
及
第
三
目
(
第
一
、
二

目
被
保
險
人
以
外
有
一
定
雇
主
之

受
僱
者
)
被
保
險
人
在
投
保
金
額

方
面
，
係
根
據
實
際
薪
資
申
報
，

與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調
查
各
行
業
受

僱
員
工
薪
資
基
礎
相
同
，
故
以
下

均
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第

二
、
三
目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薪
資
做

為
討
論
依
據
。

一
、
機
率
分
配
(
苟
同
各
巴
巴

l

片y
e
m
E
Z
E口
)
的
檢
測
作
用

我
們
根
據
八
十
六
年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第
二
與
第
三
目
被
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資
料
，
透
過
統

計
學
上
分
組
方
式
製
作
相
對
次
數

分
配
表
，
再
轉
換
為
直
方
圖
(
機

率
分
配
圖
)
，
其
機
率
分
配
的
情

一一。一一全民健保(1)

一一﹒一一各行業薪資(2)

機
率

各級投保金額 ( 元 )

闡二全民健保投保金額與各行業受僱員工薪資分配比較圓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FhJU 

A

斗A
內
/
]

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形
如
圖
二
所
示
。
從
其
圖
型
司
發
現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第
二
及
第
三

日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係
一
右
偏
分
配
(
由
霄
達
旦
g

品
宮
)
，
同
時
根
據
原

始
資
料
計
可
得
，
全
民
健
保
被
保
險
人
之
平
均
投
保
金
額
為
二
二
八
九
七

元
、
中
位
數
為
一
八
O
五
五
元
，
統
計
學
上
當
平
均
數
(
自g
口
)
大
於
中
位

數
(
自
旦
古
巴
時
其
原
始
資
料
係
呈
右
偏
分
配
形
，
據
此
驗
證
全
民
健
康
保

險
第
一
類
第
二
目
第
三
目
被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為
一
右
偏
分
配
。

同
理
根
據
八
十
六
年
主
計
處
調
查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資
料
，
依
據

全
民
健
保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各
等
級
為
組
界
編
製
次
數
分
配
表
，
同
時
繪
製

其
機
率
分
配
圖
(
圖
一
一
)
所
示
。

從
圖
二
與
表
四
司
發
現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分
配
情
形
與
各
行
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分
配
情
形
有
所
落
差
，
顯
示
目
前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並
不

能
充
分
反
應
被
保
險
人
的
實
際
薪
資
報
酬
。
這
種
情
形
明
顯
發
生
在
高
所
得

部
分
，
其
中
尤
以
投
保
金
額
為
五
O
六
0
0
元
及
五
三
O
O
0
元
等
等
級
最

為
明
顯
。

此
外
，
若
以
八
十
六
年
受
僱
員
工
每
月
之
平
均
薪
資
為
三
八
六
五
四
元

來
分
析
，
經
換
算
此
金
額
相
對
於
全
民
健
保
投
保
金
額
的
分
配
位
置
約
在
百

分
之
九
十
，
表
示
將
近
約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人
投
保
金
額
小
於
或
等
於
三
八

六
五
四
元
，
意
即
全
國
只
有
約
百
分
之
十
的
人
其
每
月
平
均
薪
水
高
於
三
六

八
-
0
元
，
顯
然
偏
低
且
不
符
合
實
際
現
狀
。
因
此
現
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申

報
金
額
普
遍
存
在
謊
報
及
低
報
情
形
。

健
保
局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配
合
行
政
院
勞
委
會
實
施
八
十
五
年
度
大
型

事
業
單
位
(
員
工
三
百
到
五
百
人
)
勞
動
條
件
專
案
檢
查
及
查
察
投
保
單
位

健
保
投
保
金
額
，
進
而
與
勞
保
局
進
行
投
保
金
額
交
叉
作
業
，
將
勞
保
局
提

供
民
國
八
十
四
九
月
年
勞
工
保
險
在
保
者
投
保
薪
資
與
同
年
間
用
全
民
健
保

第
一
類
第
二
目
及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作
比
對
，
亦
發
現
計
有
近
五

十
六
萬
人
低
報
的
情
形
。
與
其
上
述
大
費
周
章
的
檢
測
工
作
，
同
時
亦
考
量

低
於
三
百
員
工
人
數
的
行
業
的
檢
測
工
作
，
若
能
透
過
健
保
局
與
主
計
處
現

有
資
料
繪
製
其
機
率
分
配
圖
，
藉
此
兩
兩
比
較
即
可
提
供
全
民
健
保
稽
核
單

位
自
行
進
行
投
保
金
額
與
薪
資
資
料
的
檢
測
工
作
對
象
與
範
圈
。

二
、
組
中
點

(
B
E
I咕。E
H
)的
資
料
集
中

由
於
目
前
凡
薪
資
在
某
一
等
級
內
時
，
投
保
金
額
是
以
該
級
的
上
限
為

計
算
保
險
費
的
基
礎
，
故
在
各
等
級
中
，
最
低
薪
資
被
保
險
人
的
有
效
費
率

是
該
等
級
中
最
高
者
，
有
違
公
平
原
則
。
惟
採
用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計
算
保

險
費
皆
會
產
生
某
種
程
度
逆
所
得
分
配
的
情
形
。
茲
以
薪
資
一
五
三
六
0
元

至
一
五
六
0
0
元
等
級
作
一
說
明
(
詳
見
表
五
)
，
分
別
採
用
該
等
級
中

上
、
下
限
以
及
組
中
點
作
為
分
析
基
礎
，
分
析
其
在
財
源
收
入
及
所
得
分
配

上
的
差
異
，
結
果
彙
整
如
下

.. 

L
財
源
收
入
面
而
言

.. 

採
上
限
保
險
費
收
入
最
多
，
財
源
最
充
裕
，
在

政
府
財
政
括
掘
的
情
勢
下
，
對
主
管
單
位
最
有
利
。

Z
公
平
性
方
面
而
言

.. 

針
對
低
所
得
者
採
下
限
最
有
利
，
其
負
擔
有
效

費
率
是
三
法
中
最
低
;
針
對
高
所
得
者
採
下
限
亦
最
有
利
，
其
負
擔
有
效
費

率
亦
是
三
法
中
最
低
。
惟
低
所
得
者
負
擔
仍
高
於
高
所
得
者
。

綜
上
，
採
用
投
保
金
額
級
表
時
，
不
論
採
用
何
種
計
算
標
準
'
都
會
造

成
某
種
不
同
程
度
不
公
平
現
象
，
然
用
上
限
最
大
的
優
點
在
其
保
險
費
收
入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246一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表四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配與實際薪資分配差距

投保金額 全民健保(1) 各行業薪資 (2 )( 1 ) = (2) 

15360 0.2564% 0.8811 % -0.6247 % 

156∞ 0.2677% O.∞∞% 0.2677 9:丘

165∞ 43 .4188 % O.∞∞% 43 .4188% 

174∞ 2.4558% O.∞∞% 2.4558% 

18300 3.2384% 0.00∞% 3.2384% 

192∞ 2.1斜4% O.α泊。% 2.1判4%

201∞ 2.9871 % O.∞∞% 2.9871% 

21α)() 2.3198% O.∞∞% 2.3198% 

219∞ 1.5705 % 2.3128% -0.7423 % 

228∞ 2.0797% 1.1013% 0.9784% 

240C沁 2.6487% 2.2026% 0.4460% 

252∞ 2.7453% 1.9824% 0.7629% 

264∞ 1.9838 % 6.ω79% -4.6241 % 

276∞ 2.0255% 4.2952% -2.2696% 

288∞ 2.6308% 1.2115 % 1.4193 % 

303∞ 3.0194% 2.3128% 0.7066% 

318∞ 1.9418 % 0.6608% 1.2873% 

333∞ 3.5750% 0.5507% 3.0244% 

34800 1.5202% 7.1586% -5.6384% 

363∞ 3.1183% 3.1938% -0.0756% 

382∞ 1.5565 % 7.9295% -6.3730% 

40100 3.∞60% 8.7∞4% -5.6944% 

42α)() 0.9860% 0.1101 % 0.8759% 

43900 0.8287% O.抖的% 0.3881% 

45800 0.8460% 6.8282% -5.9822% 

48200 1.0170% 5.1762% -4.1593 % 

50600 0.8010% 13.2159% -12.4149 % 

530∞ 5.∞52% 23.1278% -18.1225 % 

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 門iA斗A
門
/
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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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多
，
財
源
最
充
裕
.. 

用
下
限
最
大
優
點
在
對
高
、
低
所
得
者
的
所
得
分
配

功
能
最
強
，
惟
在
兼
顧
財
源
收
入
與
所
得
分
配
的
前
提
下
，
採
用
組
中
點
的

計
費
方
式
，
不
失
為
一
折
衷
方
案
。

此
外
，
統
計
學
上
針
對
分
組
資
料
，
欲
求
整
體
資
料
的
平
均
數
或
標
準

差
，
係
假
設
在
各
組
中
資
料
的
分
佈
大
部
分
集
中
在
組
中
點
附
近
，
再
以
各

組
的
組
中
點
來
估
算
。
因
此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若
採
用
組

中
點
作
為
計
費
方
式
，
較
符
合
分

組
的
精
神
，
同
時
也
較
不
會
造
成

被
保
險
人
謊
報
的
道
德
危
險
。

表五採用上限、下限及組中點計費妓果比較表

15360..“‘ ....15600 
保費皈入 有效費率有效費率

663 I 4.32 4.25 
上限( 15600) I (最多) I ( +0.07) ( +0 ) 

下限 (15360) I (最少) I ( +0) 一0.06)

658 I 4.28 4.21 
組中點 (15480)1 ~居中) 1(+0.03) (一0.032 ) 

一--L-一-一一 一一一

肆
、
結
論

過
去
在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合

理
化
的
議
題
方
面
，
各
學
者
在
長

程
目
標
方
面
均
傾
向
建
議
取
消
投
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的
制
度
，
至
於
在

近
程
內
則
礙
於
舊
制
難
廢
的
前
提

下
，
概
只
能
透
過
提
高
投
保
金
額

分
級
表
最
低
一
級
與
最
高
一
級
的

倍
數
、
增
加
級
數
與
級
距
等
建

議
。
惟
應
該
增
加
多
少
倍
級
、
增

加
多
少
級
數
以
及
級
距
應
設
計
多

少
等
數
字
都
是
見
仁
見
智
，
較
缺

乏
理
論
依
據
。
本
文
嘗
試
在
統
計
理
論
的
依
據
下
為
合
理
修
訂
投
保
金
額
級

表
找
到
部
分
解
答
。

茲
將
結
論
彙
整
如
下

.. 

一
、
利
用
健
保
局
現
有
各
類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金
額
資
料
編
製
機
率
分
配

圖
，
對
照
主
計
處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調
查
資
料
機
率
分
配
圖
，
主
管
機

關
可
以
針
對
人
數
差
距
太
大
或
太
少
者
進
行
稽
核
工
作
，
尋
找
差
異
原
因
，

再
予
以
對
症
下
藥
，
除
可
望
解
決
投
保
金
額
上
限
偏
低
、
正
向
所
得
分
配
不

彰
、
上
下
限
無
法
同
步
調
整
以
及
高
薪
低
報
等
問
題
外
，
同
時
有
助
於
達
到

所
得
再
分
配
功
能
的
擴
張
。

一
一
、
在
兼
顧
財
源
與
所
得
分
配
效
果
的
前
提
下
，
各
級
投
保
金
額
之
決

定
，
應
選
擇
各
級
上
、
下
限
之
組
中
點
，
使
累
退
程
度
降
低
，
解
決
部
分
同

一
等
級
內
有
效
費
率
呈
遞
減
、
級
距
設
計
導
致
低
報
誘
因
等
問
題
。

三
、
現
行
投
保
金
額
分
級
表
應
增
加
級
數
，
其
最
高
與
最
低
等
級
差
距

應
往
國
民
所
得
差
距
調
整
。
同
時
，
可
對
照
主
計
處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
調
查
資
料
，
尤
其
在
高
所
得
薪
資
部
分
，
再
行
切
割
增
加
級
數
，
有
助
於
達

到
所
得
再
分
配
的
功
能
。

(
本
文
作
者.. 

高
子
芸
任
教
於
和
春
工
商
專
校
財
務
金
融
科
:
謝
秀
宜
任
教

於
景
文
技
術
學
院
財
務
金
融
系
)

。
註
釋

﹒

註
一.. 

由
於
我
國
全
民
健
保
保
險
費
率
為
一
固
定
比
例
(
百
分
之
四
點

二
五
)
，
凡
實
際
薪
資
超
過
此
上
限
的
被
保
險
人
，
其
實
際
負
擔
的
有
效
費

率
反
而
低
於
法
定
費
率
，
而
且
薪
資
愈
高
有
效
費
率
愈
低
，
形
成
累
退
負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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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形
，
有
違
垂
直
負
擔
的
公
平
原
則
，
此
觀
念
首
見
於
陳
聽
安
、
張
慶
輝

三
九
九
三
)
。

註
二

.. 
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定
義
極
為
廣
泛
，
本
文
意
指
在
強
制
醫
療
保
險

體
制
下
，
相
同
世
代
間
高
所
得
者
到
低
所
得
者
之
間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情
形
與

效
果
。註

一
二
:
由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對
第
一
類
到
第
四
類
的
被
保
險
投
保
金

額
有
不
同
規
定
，
其
中
又
以
第

一
類
第
二
目
(
公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之
受
僱
者
)

及
第
三
自
(
第
一
、
二
目
被
保
險
人
以
外
有
一
定
雇
主
之
受
僱
者
)
被
保
險

人
在
投
保
金
額
方
面
，
係
根
據
實
際
薪
資
申
報
，
較
符
合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調

查
各
行
業
受
僱
員
工
薪
資
基
礎
相
同
，
故
本
文
均
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第
一
類

第
二
、
三
盲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薪
資
做
為
討
論
依
據
。

。
參
考
文
獻

.. 

L
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編
印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統
計
年
報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
立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印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指
標
統
計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頁
二

十
-

1

行
政
院
勞
委
會
編
印
中
華
民
國
臺
灣
地
區
職
業
類
別
薪
資
調
查
報
告
民

國
八
十
七
年
頁
十
九
至
二
二

4

朱
澤
民
等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財
源
籌
措
評
析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論
壇
財

團
法
人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頁
一

O
五
至
一
O
七

1

陳
雲
中
、
廖
述
源
勞
工
保
險
投
保
薪
資
調
整
合
理
化
之
研
究
行
政
院
勞

委
會
委
託
研
究
計
畫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頁
六
十
三
至
八
十
九

r
a陳
綾
珊
我
國
健
康
保
險
所
得
重
分
配
效
果
之
研
究
政
治
大
學
保
險
研
究

所
碩
士
論
文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頁
五
十
四

1

陳
聽
安
等
我
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財
務
規
劃
之
研
究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
發
展
中
心
委
託
計
畫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頁
三
十
八
至
八
十
九

a
m
v
o
E。
口
M
J
C
O丘。
口
h
w
E
O
B口
的
。
∞
﹒
。oE
O口

(
S
U
A
)
h
o
E
O
E
M
V

。
旦
司

的
S
門
戶a
s
h
-
n
m
H

但
遺

-
E
F
-
-
E
B白色
。
口
自H
n
&泣
。
口
少
∞
宮
的
且
可
。

8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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